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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
“6·14”溺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25年6月14日20时40分许，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

鱼休闲庄发生一起溺亡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实施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和田县人民政府组织应急管

理局、文旅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水利局、公安局、总工会、人

社局、拉依喀乡人民政府派员成立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

鱼休闲庄“6·14”溺亡事故调查组，对该起事故进行组织调查。

同步邀请和田县纪检监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时

效”的原则和“四不放过”要求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询问谈话、调

查取证、技术分析和综合研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，查清了事

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

施建议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

“6·14”溺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事故发生单位为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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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为和田县拉依喀乡布队村 7 小队。该休闲庄于 2006 年 6 月建

成投入使用，占地面积 16 亩，当时的名称为双流钓鱼休闲庄。

2023 年 5 月 22 日，因变更为当前名称，再次申领营业执照，营

业执照许可的经营范围：餐饮服务；酒类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

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；一般项目：婚庆礼仪服务；

家宴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），类型为个体商户，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，经营者艾

某。2024 年 11 月该休闲庄被自治区文旅厅评为三星级农家乐。

（二）事发地基本情况

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在未申领《高危险性

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内设游泳项目，于 2014 年 5

月投入使用至今，死亡人员溺水的水池长 21.70 米，宽 9.90 米，

储水量为 439.71 立方米。水池内的日常用水来源为该休闲庄用

水泵从门前的巴格其干渠抽取，取水情况向水利部门办理了取水

手续，并缴纳水费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6 月 14 日 17：56，和田县拉依喀乡托尕依村伊某和

朋友阿某一同骑电动车来到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

闲庄，两人进入休闲庄后阿某询问伊某是否有钱游泳，伊某说“我

只有 5 元”，然后阿某说“我有 10 元，一共 15 元，我们过去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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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员说一说看看是否同意”。该休闲庄的收费员吐某因收费标

准为 18 岁以下人员每人 10 元，18 岁以上人员每人 20 元，两人

差 5 元不同意。阿某说“下次我们来的时候再给你”。随后收费

员吐某收 15 元游泳费用后同意伊某和阿某两人进入水池。进入

水池时里面还有其他小孩（现场共 13 名未成年人），伊某进到

游泳区域后一直在水池岸边看其他人游泳，在观看玉某和比某 2

名小孩多次跳水成功上岸后，伊某说“我会在水里面游泳，也会

在水上漂浮”，然后于 18：08 分伊某自己跑到深水区一侧（当

时水深 2.30 米）跳入泳池，18：09 伊某两次上浮挣扎后沉溺在

水中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 1 名小孩伊某某跳水进行救援，但未能找

到溺水人员。旁边的玉某立即去入口处呼叫收费员吐某，并找来

游泳圈扔进泳池，另外一名小孩找来梯子进行搭救，也未救援成

功。同时现场其他小孩和收费员吐某去呼叫大人救援，18：11

拉依喀乡喀勒依村麦某跑过来跳进泳池，但未找到伊某，随后麦

某后上岸，18：14 农家乐厨师如某下水进行救援，18：15 分麦

某拨打 110 报警，18：17 如某将伤者伊某救上岸后，救援人员

如某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，18：21 公安到达农家乐并控制现场，

18：24 乡卫生院医护人员进行现场心肺复苏抢救，送至拉依喀

乡卫生院后转至和田县人民医院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23 时 50 分，

和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在死者家属见证下，对死者尸体尸表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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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检查，结合现场勘查、走访调查，死者伊某倾向于溺水死亡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评估

此次应急救援工作中，公安、医护人员能够及时到达现场，

但最佳救援时间内现场无成年人，无救生员、安全员，未能第一

时间报警，导致溺水人员在水中溺水长达 9 分钟，错失最佳抢救

时机。事故发生后政府及时协调救治及家属安抚工作，总体处置

情况良好，未引发不良社会舆论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（一）伤亡人员情况：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。

四、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发生的原因

1.直接原因分析。

伊某安全意识淡薄，无人监护的情况下跳入成年人水池深水

区后溺水，现场无救生员，救生设备不齐全，未能第一时间被救

出导致溺水死亡。

2.间接原因分析。

一是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经营者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超经营许可违规设置游泳项目，资金投

入不足，泳池的设计工艺、设施设备、救生器材、安全保障不符

合行业标准，游泳项目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且在市场监督管理

局告知整改要求后，继续违规经营游泳项目。

二是县文旅局作为星级农家乐监管单位，落实安全生产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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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三必须”不到位，对辖区星级农家乐底数不清，导致和田县拉

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脱离行业部门监管，其内设的游泳

项目长期存在水深过高、救生器材不齐全、现场无救生员等安全

隐患，致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在未申领《高危险性

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的情况下违规经营使用。

三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

闲庄长期以来超经营许可违规设置游泳项目问题发现不及时，仅

在事故发生当天上午向该休闲庄反馈了食品经营监督检查结果

记录，未下发具有法律效应的责令整改通知书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组认定，该起溺亡事故属于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

故。

五、事故发生单位主要问题

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落实不到位，经营者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制度仅进行口

头安排，经营游泳项目未申领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，

资金投入不足，导致泳池的设计工艺、设施设备、救生器材、安

全保障不符合行业标准，游泳项目不具备且安全生产条件。在市

场监督管理局告知整改要求后，继续违规经营游泳项目。

六、有关部门主要问题

1.文旅局，作为星级农家乐监管单位，落实安全生产“三管

三必须”不到位，日常隐患排查不深不细，导致拉依喀乡扩西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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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恩钓鱼休闲庄在未申领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的情

况下违规设置游泳项目的违法行为、泳池水深过深、救生器材不

齐全、无救生员等隐患长期存在。

2.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对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

庄长期以来超经营许可违规设置游泳项目问题发现不及时，仅在

事故发生当天上午向该休闲庄反馈了食品经营监督检查结果记

录，未下发具有法律效应的责令整改通知书。

3.拉依喀乡人民政府，对辖区农家乐隐患排查不到位，未及

时发现该休闲庄水池无安全员、救生员情况，未及时发现事故发

生当日该成年人水池有多名未成年人游泳情况。

七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

艾某，男，维吾尔族，户籍地址：新疆和田县拉依喀乡布队

村，，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经营者，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制度停留在

口头安排，在游泳项目上未投入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，导致游

泳项目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二十一条
①
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项

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

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: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

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（四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

投入的有效实施；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

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（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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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第二十一条
②
第（一）

项之规定，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艾某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意见

县文旅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拉依喀乡人民政府存在的有关

问题，建议由应急管理局移交纪委监委依纪依规处理。

八、整改措施

一是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全面开展问题整改。和田县拉

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

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，认真对设置游泳项目未申领《高危险

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、泳池的设计工艺、设施设备、救生器

材、安全保障不符合行业标准等问题进行整改，确保游泳项目符

合行业标准。

二是落实部门监管责任，规范游泳项目管理。县文旅局要深

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主动担当，督促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

鱼休闲庄落实主体责任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全县范围内举一反

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（七）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

全事故。

② 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第二十一条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，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

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

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（二）发生较大事

故的，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（三）发生重大事故的，处10万元以上15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（四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，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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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，对辖区监管范围内涉及游泳项目的场所全面摸排，建立底数

台账，逐个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整治设计工艺、设施设

备、救生器材、安全保障不符合行业标准等问题。同时，针对辖

区游泳项目未申领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的普遍现象，

积极与上级行业部门对接，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，明确游泳项目

行业标准。

三是强化防溺水宣传教育，提升全民安全意识。各乡镇、县

直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要组织工作队、村干部、下沉干

部对研判出的重点家庭全覆盖、无死角宣传到户，讲清楚辖区的

危险水域，讲清楚家长监护责任。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张贴宣传警

示标语、发放宣传资料，提醒监护人和青少年儿童注意防溺水安

全。教育局要落实《自治区严密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八条措施》

要求，加强家校协同管护，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和安全教育，定

期发布安全提示，督促每一位家长履行好监护责任。

和田县拉依喀乡扩西艾克恩钓鱼休闲庄

“6·14”溺亡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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